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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普信用评级（中国）员工应遵守本制度。 

  

原则 

第一条 为保证信用评级独立、客观和公正，切实保障公司报告质量，根据监管部门相

关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阐述了对发行人作出复评通知的要求以及程序、评级结果发布的目的和

具体要求。 

第三条 标普信评分析师将严格遵守本制度进行复评分析。 

第四条 本制度适用于非金融企业评级。在适当的情况下，也可能会用于其他类别的评

级。 

通知与复评 

第五条 在评级结果确定后，将信用评级报告及意见反馈表送交评级委托方，委托方应

当在规定期限内反馈意见。 

第六条 如委托方和评级对象（发行人）不为同一单位的，则还应将信用评级报告及意

见反馈表送交评级对象（发行人）。 

第七条 如果评级委托方或评级对象（发行人）对评级结果没有异议，则评级结果为首

次评级的最终信用级别。如果评级委托方或评级对象（发行人）对评级结果有

异议，并在规定的时限内向我们提出复评申请并提供补充材料，由评级小组向

信用评级委员会申请复评。 

第八条 如果评级委托方或评级对象（发行人）对评级结果有异议，但不能在规定的时

限内提供充分、有效的补充材料，我们可不受理复评请求。信用评级委员会受

理复评后，评级小组根据补充的材料，按照规定的流程重新评级。复评结果为

首次评级的最终信用级别，且复评仅限一次。 

第九条 标普信评应在信用等级评定后或跟踪评级等级发生调整时，将评级报告发送受

评企业。对于非首次评级，受评企业对评级报告所使用的信息有异议的，可在

2 个工作日内书面申请复评一次，并可于 5 个工作日内提供补充材料。标普信

评需在接到补充材料后 2 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应在受理复评申请后 5

个工作日内召开信用评级委员会会议重新评审，明确复评结果，告知受评企

业。 


